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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第六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

竞技赛规则

第六届国际无人机飞行器大奖赛竞技赛（J）含固定翼类（JG）和旋翼

类（JX）两类，固定翼比赛规则沿用第五届规则，旋翼类比赛采用新的比赛

规则。参赛机型必须满足竞赛通则的要求。

1.固定翼类（JG）

“竞速穿越”。 “SOS、SOS”，丛林深处传来紧急求救信号。时间就是

生命，救援队立即派出无人机，穿过树丛，躲避障碍，急速达到目标区……

1.1 任务概要

比赛任务 “竞速穿越”，比拼完成任务的速度，旨在考察无人机自主起

降、高精度航线跟踪和高机动飞行能力，同时考核无人机动态目标识别与避

障技术。这种“发现与规避”技术将是未来多无人机同时进入空域飞行所必

备的技术。

参赛者使用固定翼无人机平台，集成为具有全程自主飞行能力的无人机

系统，要求无人机自主起飞，按顺序要求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穿越门洞，并按

指示方向机动绕过障碍柱后，安全自主着陆。

该任务设全程竞速和单程穿越竞速两项纪录，并在后续每年度比赛中延

续。

1.2 比赛规则

1.2.1 技术要求： 

1） 飞行平台：纯固定翼，布局不限；

2） 外形尺寸：翼展不小于2m；

3） 起飞重量：不小于7kg(含油料或电池）；

4） 动力装置：除火箭发动机外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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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控制方式：全程自主控制，需设置保证安全的应急人工遥控装置；

6） 引导方式：不限； 

7） 起降方式：滑跑起降； 

8） 任务设备：避障传感器，类型不限。

1.2.2 场地与设备

1）比赛场地：由飞行空域、起飞着陆区和避障穿越区组成。参见图 1.1；

图 1.1 场地示意图

2） 飞行空域：1000m×1000m，高度200m(相对跑道高度)；

3）起飞着陆区：跑道长260m，宽15m，用于无人机的起飞和着陆。在跑

道适当位置设起飞/着陆线，在起飞/着陆线飞行方向前200米为着陆区，着

陆区端线为停止线。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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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起飞着陆区示意图 

4） 避障穿越区：由3个长×宽为6m×6m的方形门洞和两个带方向指示器

的方形障碍柱组成，按飞行方向为①门-A柱-②门-B柱-③门顺序排列，间距

50m；门中心高度相对跑道6-10m，方柱高度相对跑道8-12m，横截面边长不

大于0.5m；在距方柱顶端2m处设置长约1m宽约0.5米的方向指示器；如图1.3

所示；

图1.3 穿越避障区示意图

1.2.3 比赛方式

1）比赛时每队上场队员(包括机务、应急遥控操纵手和地面站操作员等）

不得多于5人；

2）参赛队在裁判员宣布比赛准备开始后5分钟内准备完毕并申请起飞；

比赛飞行时间不超过6分钟；

3）裁判员发出允许起飞的信号或口令后即开始计时，无人机自动从起

飞线起飞，起飞和着陆方向固定，如图1.2所示。起飞后至着陆，无人机必

须全自动飞行，应急操作员双手必须离开控制器操纵杆，地面站人员不得触

碰任何输入设备，否则本轮比赛成绩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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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人机自起飞线起飞离地后即可进入允许飞行空域建立飞行航线，

飞行高度不超过100m。此后，无人机须按顺序穿越方形门并按指示方向绕过

障碍柱，完成4次完整穿越后，在跑道着陆后停止，裁判终止计时；

5）无人机必须按①门-A柱-②门-B柱-③门方向依次飞行为一次完整穿

越，漏穿门则本次穿越无效，无人机必须再按上述次序重新开始穿越；

6）在6分钟实际飞行时间内（不含罚时）完成从起飞、4次完整穿越到

着陆停止，为完成比赛任务；在6分钟内（不含罚时）完成从起飞、少于4次

完整穿越到着陆停止，为部分完成比赛任务；其他情况均为未完成比赛任务；

7）在无人机穿越①门前，两个障碍柱的方向指示器将随机变换为绿色

或红色，无人机必须自主判断指示方向，从绿色指示方向绕过障碍柱。在飞

机起飞后A柱的绿色指示有两种选择(左或右，按飞行方向)，飞机完成第一

次完整穿越后，A柱或B柱的指示方向将改变，飞机须按新的指示完成第二次

穿越。以此类推。指示方向的组合共有4种， 如表1.1所示。

表1.1障碍柱方向指示的4种顺序组合

1.2.4 记分方法

1）比赛记分采取计时方式，分全程计时和单次穿越计时。全程计时纪

录从起飞、完成4次完整穿越后降落到着陆区停止的总时间，单次穿越计时

纪录每次从①门-A柱-②门-B柱-③门的穿越的时间；



5

2）罚时：

a. 若未按指示方向绕过障碍柱，每错过一次总计时增加10秒；

b. 降落在跑道上，但停止在着陆区外或未飞越着陆线接地，总计时增

加30秒；

c. 起落架或飞机结构性损坏，总计时增加60秒。

1.2.5 赛制与成绩

1）以全程计时作为比赛成绩，计时少者列前；

2）比赛设两轮预赛和两轮决赛；

3）预赛成绩取两轮比赛中的一轮较好成绩，并排定名次，前10名进入

决赛，如成绩相同，可并列。如预赛完成比赛任务的队少于10名，可在部分

完成比赛任务的队中按两轮预赛穿越门次数之和排列，多者列前，补足10名

进入决赛。未完成比赛任务的队不能进入决赛；

4）决赛名次按两轮决赛成绩的较好一轮成绩排序，从高到低获取奖项。

如果成绩相同，以另一轮决赛成绩高者列前；如仍相同则以预赛成绩高者列

前；

5）部分完成比赛任务的队，以穿越门洞数排列名次，多者列前。若穿

越门洞数相同，则以计时成绩排列，用时短者列前；

6）赛事设全程竞速纪录和单程穿越竞速纪录。全程竞速纪录指完成比

赛任务的无人机从①门进入开始至完成4次完整穿越从③门出来结束的无罚

时成绩。单程穿越竞速纪录指所有参赛队的无人机从①门进入开始至③门出

来结束的单次穿越的无罚时成绩。用时最短者为本次比赛最好成绩，超越上

次比赛最好成绩者为打破纪录，打破纪录的最好成绩为创纪录成绩。

7）比赛成绩计量单位

a.时间计量单位为：1 /100秒；

b.重量计量单位为：克；

c.翼展计量单位为：毫米。

8）按比赛成绩依次排名，可获得大奖、一、二、三等奖及创纪录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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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大奖资格

1）完成比赛任务，且无罚时；

2）决赛两轮总计时不高于120秒；

3）如有两个及以上参赛作品达到上款要求，取时间最短者；如时间相

同，取质量大者；如仍相同，取翼展长者。

1.2.7 创纪录奖资格

1）完成比赛任务，且无罚时；

2）全程计时与单次穿越计时均排第一，且单次穿越计时和全程计时打

破上届纪录。

3） 如有两个及以上参赛作品达到上款要求，取时间最短者；如时间相

同，取质量大者；如仍相同，取翼展长者。

4）第五届大奖赛单程纪录为：7.45秒；全程纪录为：117秒。

2. 旋翼类（JX）

“天工筑塔”。在高海拔的无人区，需要建设“高塔”。建设者派旋翼

无人机出发，确定建设位置，调运构件，识别构件，搭建构件，成功地在无

人区建设“高塔”。

2.1 任务概要

在规定的构建地，旋翼类无人机使用预制构件（以下简称构件），搭建

模拟高塔。旨在考察无人机自主起降、识别抓取、飞行运送、定高定位、任

务规划等综合能力。

参赛者使用旋翼类无人机平台，集成具有全程自动飞行和任务能力的无

人机系统，在规定时间内多次自动抓取构件（大赛组委会提供），运送到指

定地点，并搭建成“高塔”。

2.2 比赛规则

2.2.1技术要求

1）飞行平台：旋翼类无人机（含无人直升机），外形尺寸不限，起飞

重量不超过2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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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形尺寸：不限；  

3）起飞重量：不超过25公斤 (含油料或电池）；  

4）动力装置：不限；  

5）控制方式：全程自主控制，需设置保证安全的应急人工遥控装置；

6）引导方式：不限；  

7）起降方式：依靠自身动力自主垂直起降；  

8）任务设备：根据任务需要，在参赛飞行平台上自行设计和安装。

2.2.2 场地与构件

  1）比赛场地：由构件库、构建地和起降点三部分组成。在跑道中央，

面向主看台中心处，设置构件库和构建地，参见图2.1；

图2.1 作业区示意图

2）飞行空域：50m×40m，高度10m，为参考空域。任何情况下，不得

飞入看台一侧；

 3）构件库：为放置构件的区域，位置参见图2.1；

4） 构建地：位置参见图2.1。在构建地范围内设定2.4×4.8米根基并

校平；

5）起降点：用于正常起飞和着陆，地面标示为典型直升机起降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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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构件：组委会提供，为中空塑料板制成的长方形箱体，长100厘米，

宽50厘米，高25厘米。单件箱体重量不大于2千克（待核实）。如图2.2 所

示。

图2.2 构件示意图

2.2.3 比赛方式

1）每队上场队员(包括应急遥控操作手和地面站操作员等)不得多于4

人；

2）参赛队在裁判员宣布比赛准备开始后5分钟内，准备完毕并申请起飞。

单次比赛任务预赛在10分钟之内、决赛在15分钟之内完成，包括起飞与降落；

3）裁判员发出允许起飞的指令后，开始计时；参赛无人机自起降点起

飞，到构件库抓取构件，飞临构建地，开始在根基上搭建；重复进行该过程；

在比赛规定时间内飞回起降点；

 4）参赛无人机的航路、飞行高度和任务规划不作限制，但不得飞出限

定空域；

5）比赛规定时间内的往返飞行次数不限，但全过程不得实施人工调整

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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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比赛作业示意图

图2.4 “高塔”举例示意图

2.2.4 赛制与成绩

1）比赛设预赛和决赛两阶段；

2）预赛：参赛无人机在划定的搭建区根基上，进行“高塔”搭建。按

抽签逐个出场，每队两轮，按两轮总成绩排定名次，前10名进入决赛；

3）决赛：按预赛名次，从低向高依次出场，进行“高塔”搭建；决赛

为一轮，按决赛成绩产生比赛名次。

2.2.5 成绩评定

得分以“高塔”高度评定，即构建基准面到最高处外廓尺寸，每厘米1

分。高度相同时，使用构件数少者排名列前；若构件数也相同，以用时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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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列前；规定时间内完成搭建，但未在要求时间内降落，最后搭建的构件

不计成绩。

2.2.6 比赛成绩计量单位

a.时间计量单位为：1 /100秒；

b.高度计量单位为：厘米。

3.竞技赛通则

3.1 技术审核

3.1.1 每件参赛作品只能由一支参赛队用来参加竞赛，且不得转让他队

使用。同一单位的不同参赛队不得使用相同机型和相同飞控系统参赛。

3.1.2 除领队外，其他参赛队人员只能代表一支参赛队参赛。

3.1.3 报名时须提交参赛作品的技术资料,包括设计报告（电子版）和

试验试飞视频 (5分钟时长)。其中,设计报告包括设计方案、技术特点、引

导方式、三面图、 使用频率、系统安全性等。报告文本不超过2000字符，

正文字体为宋体3号，须按照模板要求进行编写（模板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

3.1.4 报到时各队须呈交准确完整填写的“参赛作品技术审核卡片”，

并将所用程序软件加密存储至U盘或光盘， 交审核组备案保管，比赛结束后

退回参赛队。参赛作品经审核后, 签发“合格证”（包括参赛队提交的经自

审确认合格的备用部件、机体、软件等） ，并在飞机机体、机翼、飞控系

统等主要部位粘贴,加盖审核章。

3.1.5 裁判委员会有权在比赛期间的任何时间对参赛作品进行抽审，凡

发现有不合格者，将取消其比赛成绩。

3.1.6 比赛可以使用备用机及备用零部件、电源、程序软件等，但必须

与提交的技术资料相符，并确保符合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备机必须通过技

术审核组的审核。

3.1.7 比赛时，参赛作品须凭“合格证”进入赛场。

3.2 使用频率

3.2.1 使用频率应符合中国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频率分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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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到时应申明并确认使用频率，一经确认不得更改。

3.3 遇下列情况时，总裁判长有权决定竞赛中断或延迟进行：

3.3.1 起飞时顺风或正侧风平均风速大于6m/s；

3.3.2 气象条件恶劣，阻碍竞赛正常进行；

3.3.3 出现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不安全因素或状况。

3.4 遇下列情况时，总裁判长有权决定参赛队该轮比赛成绩计0分：

3.4.1 赛前检录三次点名不到的；

3.4.2 比赛进行中参赛作品连续两次飞入安全区的；

3.4.3 其他不可预见状况且应予取消本轮比赛成绩的。

3.5 遇下列情况时，总裁判长有权决定取消参赛队的比赛资格：

3.5.1 使用不符合竞赛规则规定或是未经裁判员审核合格的参赛作品

或设备的；

3.5.2 竞赛期间非上场队擅自开启或使用无线电设备的；

3.5.3 不服从指挥与调度造成严重后果的。


